
焦点追踪
律师为

4

笔钱款做无罪辩护
昨天，检方指控徐亮总共收受贿款

290

余万，建议判处徐亮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甚至无期徒刑。

辩方为其中
4

笔做无罪辩护，分别是
100

万的购房款、低于市场价的
90

万差价、

24

万元别墅装修钱和
2.4

万元的过节礼金。

另外，对于徐亮
25

万的买车钱，辩护律师认为可以认定，但是情节轻微，

因为徐亮和张某之间还有人情，也确实存在一些借贷问题。

进去之后就交代算不算自首？

庭审中，检方出示市纪委的证明材料说，此前市纪委已经掌握了徐亮有关
低价买房、向别人要钱买车的事实。 辩方表示，去年

11

月
27

日被江宁区纪委
叫去的时候，徐亮第一时间主动供述了自己有关房子、车子的问题，当时市纪
委并不掌握这些受贿事实，所以应该认定为自首，可以法定从轻处罚。

整个庭审持续了
7

个多小时，由于案情复杂重大，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他曾经要求水利局树立正气抵制邪气
2010

年
11

月，江宁区水利局召开全局干部职工思想作风建设大会。徐亮
还要求全局上下树立正气，抵制邪气。

2011

年，江宁区水利局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汇报会，徐亮
还代表局领导班子作了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

(

据《扬子晚报》）

南京贪官被查时写忏悔书称“恨自己”

受审时全盘翻供

责任编辑：黑寅升版面设计：郑虹校对：张晗 法制周刊·重磅
B6

2013.11.26

星期二

290

万是怎么来的？

25

万买车钱

2.4

万小工头送的过节费

113

万饭店老板给徐亮买房买车

90

万低价买房

60

万低价买别墅

� � � �

徐亮今年
50

岁，在南京江宁区从科长、镇长一直干到区水利局局长。去年
11

月份，

南京市纪检部门发现他涉嫌经济问题，将其双规。

昨天，徐亮涉嫌受贿案在南京市中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一整天。 公诉方指控，徐
亮在

10

多年里总共受贿
290

多万元，其中包括两套低价房产。对于指控，徐亮几乎都作
了不同于以前的辩解。 他的辩护律师也就多笔款项，为其做无罪辩护。

忏悔书写得“情真意切”，可法庭上……

我虽然出生农村， 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的儿子名牌大学毕业
后，在金融单位工作，妻子也是公务员。 每次与父母、岳父母聚会，四位老人都告诫我，在
外面要注意，人家送的钱物不能瞎拿。 实际上，自己也不差钱，不缺房，就是不买那两套
房，自己也有四五套房。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只恨自己。

———摘自徐亮的悔过书

113

万
指控：饭店老板给你买房又买车
� �

控方证据显示， 徐亮与饭店老
板王某的交情开始于

1999

年，徐亮
当时任江宁县铜井镇镇长， 王某则
在铜井镇开饭店， 徐亮等镇领导常
去吃饭。

两年后， 徐亮转任东善桥镇党
委书记， 王某跟着他把饭店开到了
东善桥。

2002

年，徐亮任湖熟镇党
委书记， 王某把饭店又顺利开到了
湖熟。

王某在检察机关承认， 在湖熟
镇时，徐亮曾关照过相关工作人员，

称王某要来投资， 帮他选一块合适
的地方。王某在看了几个地块后，相
中了靠近路边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

来是规划建设养老院的， 最终在徐
亮的坚持下给了王某。

王某在此地开的饭店也成为湖
熟镇政府定点招待场所， 这给他的
经营带来很大收益。

2006

年，徐亮在王某饭店吃过
饭后，提到妻子想买车，大概要

13

万。 王某当即表示自己来出。

检方指控， 王某送给徐亮的第
二笔钱为

100

万元。 据徐亮之前的
供述和王某的证言，

2010

年徐亮看
中了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金王府小
区一套邻秦淮河房产， 便打电话给
王某，称自己需要

100

万元钱，王某
便凑了

100

万的现金给徐亮。

翻供：

我并没有为开发商牟利
� �

徐亮当庭称， 他购房前曾特意
问过一位同事， 得知这家开发商业
务与水利局没有交叉， 而且是开发
商主动说只要

100

万的。

徐亮认为，双方比较有交情，还
有就是买房前自己曾拿出一箱茅台
酒请开发商吃饭， 对方误以为酒价
值

20

万。席间他还跟开发商算了一
笔账， 认为以

100

万的总价卖也不
会亏本。

徐亮认为，

2003

年他帮开发商
拿回土地，只是正常履行政府职能。

而后来开发的金王府小区， 曾希望
他出面协调，移走水文站，但至今水
文站也没搬走。以低于市场价

90

万
购房，与滥用公权力非法牟利无关。

公诉方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

非法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不以是否
滥用权力或是否实现作为判断标
准。

60

万
指控：

低价买别墅获免费装修
检方指控，

2006

年徐亮在任湖熟镇党
委书记的时候， 找到某房产公司董事长刘
某，要求以优惠价购买两套双拼别墅。

当时， 该别墅物价部门备案为每平方
米

4430

元， 最终刘某以
2500

元每平方米
的价格卖给徐亮。 刘某表示为别墅免费装
修，花费

24

万。

25

万
指控：开了

3

年车再卖给建筑公司
检方指控， 第四笔是接受建筑工程公司张某行贿车款

25

万。 张某称，从事装修工程，徐亮任镇党委书记就介绍过
他装修镇政府，以后也受到他的关照。徐亮提出买车，自己就
给了

25

万元买车。而车子开了
3

年后，徐亮又找到张某说自
己想换车，张某就提出旧车给自己，再给徐亮

26

万购新车。

翻供：

老板欠我
300

万，能算受贿？

� �

徐亮昨天在庭上辩称，妻子
13

万买车钱，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之前之
所以都揽到自己身上，是为了不连累妻子。

徐亮说，自己的确打电话给王某要
100

万买房子，但事后曾主动要求归
还，是王某表示不要了。

庭上徐亮还说，自己跟王某之前就有债务往来，自己曾分别借了
20

万、

80

万、

50

万给王某，未收回。这
10

多年来，徐亮每年过节收的烟酒礼品都交
由王某处理，估计价值也有

150

万左右。也就是，王某总共欠自己近
300

万，

买房子向王某要的
100

万，算还给自己的。

90

余万
指控：你买的房比市价低

90

多万
� �

公诉机关指控，

2010

年， 徐亮
从王某处拿

100

万所买的房产实际
价值近

200

万。 侦查及起诉阶段的
调查发现， 徐亮与这家开发商也颇
有渊源。

2003

年，徐亮任湖熟镇党委书
记， 当时这家开发商买下的一块地
被另两家企业占着， 徐亮帮他们解
决了这个问题。

2006

年， 徐亮曾向开发商表
示， 如果有合适的房子就便宜点卖
给自己。

2010

年，这家公司开发了

邻秦淮河的金王府小区， 徐亮相中
了一套房。 开发商一位负责人询问
徐亮愿意出价多少， 徐亮给出的数
字是

100

万元。

这位负责人称， 那时房价已经
每平方米

1.3

万多， 徐亮挑中的房
子

160

平方米，价值
200

多万，就是
按照顾客可以享受的最低折扣，总价也
有

190

余万。 但考虑到徐亮曾帮过忙，

而且当时金王府小区作为涉水项目，

打算改造秦淮河堤岸风光带， 以后
难免有要他帮忙的时候，便答应了。

翻供：

那是因为开发商要作样板房
对于这件事，徐亮再次翻供。

徐亮说，

2500

元的单价是刘某报的，那时候别墅还在开发
根本就没有定价。徐亮承认自己低价购买了别墅，但

24

万的装
修款，也是刘某自己说的，而且装修时为了做成样板房供别人
参观。 也即，是开发商使用样板房做生意，不算自己获益。

徐亮辩护律师同样认为，这
24

万的装修款不能认定
为徐亮的受贿金额。 一方面装修款的事实没法认定；二
来，刘某也亲口承认，徐亮的别墅装修好之后确实当过一
段时间样板房供别人参观。

翻供：

就算这样对方还欠
10

万
徐亮辩称， 他曾找朋友借给张某

200

万用了一年半， 但张某只还了本
金没有还

35

万的利息， 所以在他看
来，

25

万不仅不能算是受贿， 张某还
欠他

10

万。

� � 2.4

万
小工头过节费，他也

说退掉了
第五笔受贿事实，是

水利工程的小工头周某
近两年逢年过节送给他
的

2.4

万元红包。

对于这笔钱， 徐亮
说，在被南京市纪委调查
前， 他已经退还了

2

万，

这
2

万不能算受贿。

至于剩下的
4000

元，他自己彻底忘记了。

2010

年，徐亮出席作风建设大会。


